(附件二)

委      託      書
本人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無法親自前往貴家，為子弟          辦理請假返鄉手續，特委託        代本人前往辦理，請惠予准假，其於返鄉途中及返鄉期間之安全本人概負全責，絕無異議。

請假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  時至  年  月  日  時止。

此     致

內 政 部 南 區 兒 童 之 家

立委託書人(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電話：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電話：
中華民國 年  月  日

